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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湖南清泥湾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屠宰场
及食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

湖南清泥湾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:

你公司报送的
“
关于湖南清泥湾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屠宰

场及食品加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请示
”
和市生态环境局醴陵

分局“关于湖南清泥湾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屠宰场及食品加工

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预审意见
”
及相关附件收悉,经审查,现

批复如下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湖南清泥湾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拟投资10800万元,在醴

陵市石亭镇樟树村新建屠宰场及食品加工项目,占地面积为

1OS19m2。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屠宰车间、豆制品腊制品加工车间、



净配菜加工楼、冷库、办公楼、废水处理站等。项目建成达产后

年屠宰生猪20万头,生产新鲜肉绲OOt/a;食 品加工中腊肉的年产

量为10OOt/a,豆腐年产量为300√a,净配菜为2531t/a。

根据湖南景新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

书的分析结论、专家技术审查意见及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的预

审意见,项 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,在建设单位落实报告书提

出的各项污染防治和风险防范措施,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情况

下,项 目对环境影响可达到国家相关环保要求,从生态环境保护

的角度,我局同意该项目按报告书中确定的地点、规模和内容建

设。

二、严格落实污染防治措施,严格执行排放标准

1。严格废水环境管理。做好雨污分流工作。生活污水经化粪

池预处理后与生产废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,经
“
格栅+隔油沉砂

+气浮+UASB厌氧+CASs好氧+接触氧化+BAF生化滤池+接触消

毒
”工艺处理达标后外排石亭河。外排废水执行 《肉类加工工业

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(GB13笱 7-” )中表3中畜类屠宰加工、肉

制品加工中一级标准的较严标准。

⒉严格大气环境管理。天然气锅炉燃烧废气通过15m高排气

筒外排,执行 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 (GB132719014)

表 3中 的燃气锅炉特别排放限值;食堂油烟经油烟机处理后通

过15m高排气筒外排,执行 《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(试行 )》

(GB18483-⒛ 01);厂界硫化氢、氨、臭气浓度执行 《恶臭污染物

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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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放标准》 (GB1455⒋叨 )表 1中二级新扩改建标准要求。

3。严格噪声环坑管理。优化设备选型,合理布置高噪声设备

并采取隔声措施,厂界噪声执行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

准》 (GB12348ˉ 2008)2类标准。

4.严格固废环坑管理。一般工业固废 (屠宰废物、食品加工

废物 )按照 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》

(GB185∞ -⒛20)要求管理。

5。使全风险防控体系。认真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风险防

范措施,按要求设置500m3事故应急池,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

预案,落实应急预防措施,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。

三、项目管理具体要求

1.本项目排污总量指标:COD14。 Ost/a、 NH3ˉN2。“√a、 s0
0.01Va,NOx0。

"t/a。

总量指标纳入总量控制管理。

2.在屠宰车间、待宰栏和粪污处理中心设置⒛0m的卫生防护

距离,在卫生防护区域范围内禁止新建居民点、学校
`医
院等环

境敏感目标。

3.项 目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发生实际排污之前申请取

得排污许可证,并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4.该项目事中、事后监管工作由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负

责。

5.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,将批准后的环境

影响报告书送至我局及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。

-3-



6.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,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

变动的,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。环境影响报告书自批准之

日起超过5年 ,方决定工程开工建设的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爨镳丿
审批专用蓖

株洲市生态环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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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1年 12月 ⒛日印发


